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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年度关联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关联交易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股份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已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

均同意此项关联交易，并认为此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规定，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关联方以外的股东无不利

影响。独立董事同意此次关联交易并同意将此关联交易提交股份公司七届五十四

次董事会审议。 

2015 年 3 月 11 日，股份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5 年第四次会议，

对上述交易进行了审议。审计委员会认为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没有损

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关联方具有较强履约能力，日常关联交易所占公司同类

业务总额比例不大，对公司经营收入和利润影响很小，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交

易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

的情形。对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无不利影响。同意将此关联交易提交股份公司

董事会审议。 

2015 年 3 月 16 日，股份公司召开七届五十四次董事会，对上述交易进行了

审议，关联董事刘希模先生、潘利群先生、杨文侃先生、王明先生、潘文先生、

阮庆革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孙茂竹先生、王德勇先生、刘守豹先生、梁积



江先生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同意此项议案，同时参与表决的独立董事就此

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 2013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2014 年公

司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5,280 万元人民币。2014 年度，实际发生额为

4,250.67 万元人民币，未超过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4 年 

预计金额 

(万元) 

2014 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支付物业

管理费) 

天鸿集团、首

开集团下属物

业管理公司等 

4,000.00 2,343.03  

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首开集团、方

庄物业公司、

望京实业公司 

180.00 228.22  

向关联人

出租房产 
望京实业公司 0.00 500.00  

向关联人

承租房产 
首开集团 1,100.00 1,179.42  

合计  5,280.00 4,250.67 
 

 

 

（三）本次日常管理交易预计金额 

公司预计根据公司 2015 年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参照近三年来本公司与北

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在日常经营中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预计 2015 年日常性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双方遵循公平、

有偿、互利的市场原则进行交易，在发生关联交易时将签署有关的协议或合同。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5 年 

预计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 

比例 

（%）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 

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2014 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 

比例

（％）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支付物

业管理

费) 

天鸿集团、

首开集团下

属物业管理

公司等 

3,000.00 60.00 0.00 2,343.03 55.12  

出售商

品、提供

劳务 

首开集团、

方庄物业公

司、望京实

业公司 

300.00 6.00 0.00 228.22 5.37  

向关联人

出租房产 

望京实业 

公司 
500.00 10.00 0.00 500.00 11.76  

向关联人

承租房产 
首开集团 1,200.00 24.00 0.00 1,179.42 27.75  

合计  5,000.00   4,250.67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首开集团成立于 2005 年 11 月；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三区 52 号楼；

法定代表人：刘希模；注册资本：133,000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

有独资)；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2014 年三季末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18,584,472,853.73 元、净

资产 19,012,250,669.11 元、主营业务收入 13,352,505,086.47 元、净利润

1,999,009,835.57 元。首开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一）主要内容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主要从事与房地产开发

相关产业的经营，如产品规划设计、材料设备供应、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等。 

公司的日常管理交易内容主要有公司因产品设计、材料设备供应、物业服务

等方面的需要向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采购少量材料设备和接受产品设计、房屋租

赁、物业管理等方面的服务。 

（二）定价依据 

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交易双方协商定价。市场价格以

产品销售地或提供服务地的市场平均价格为准。 



在无市场价格参照时，以成本加合理的适当利润作为定价依据，但产品出售

方或劳务提供方应提供成本构成依据。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主要从事与房地产开发

相关产业的经营，如产品规划设计、材料设备供应、物业管理等。公司因产品设

计、材料设备供应、物业服务等方面的需要向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采购少量材料

设备和接受产品设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等方面的服务有利于公司正常运营，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因此本公司预计此类关联交易将会持续。 

公司在与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中，将拥有交易选择权。在质

量、标准相同的情况下，公司有权就同类或同种原材料的采购或服务的提供，按

照价格孰低原则，选择比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价格更低的第三方进行交易。本公

司将继续本着公平、公开、公正和依据市场价格定价的原则进行关联交易，不会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同时，公司与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同类业务总额

比例不大，占本公司业务收入总额的比例很小，不会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较大影响，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七届五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独立董事意见。 

3、审计委员会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6日      

 


